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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信诈骗中，与支付结算帮助行为密切相关的两大罪名：帮信罪与掩隐罪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区分难的问

题。支付结算行为的本质为资金的转移，是包括转入和转出的整体行为。从客观方面来看：以“控制说”

为判断电信诈骗犯罪既遂的标准，并以既遂时间点为区分，帮信罪具有帮助犯的性质因而实施于电信诈

骗犯罪实施过程中、尚未既遂之前；掩隐罪作为事后帮助行为发生于电信诈骗犯罪既遂之后。从主观因

素来看：两罪对于“明知”构成要件的内涵为“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帮信罪“明知”的对象为

上游犯罪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掩隐罪则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且需带有帮助电信诈骗

犯罪行为人逃避司法追究的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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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e two major crim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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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and settlement help: Crime of assisting information network criminal activities; Crime of 
covering up or concealing criminal gains or proceeds from criminal gains. The essence of payment 
and settlement behavior is the transfer of funds, including the overall behavior of transferring in 
and out. From the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taking the control theory as the standard to judge the 
accomplished crime of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and taking the accomplished time point as the dis-
tinction, the crime of assisting information network criminal activities has the nature of an accom-
plice and is implement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before the ac-
complished crime; The crime of covering up or concealing criminal gains or proceeds from criminal 
gains occurs afte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upstream crime of fraud as an act of helping after-
wards. From the subjective point of view: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knowing 
clearly” is “knowing explicitly” or “should know,” the object of the crime of assisting information 
network criminal activities is that the upstream crime is using information network to commit a 
crime; The crime of covering up or concealing criminal gains or proceeds from criminal gains is 
knowing that it is the proceeds of crime and its proceeds, and it needs to have a specific purpose of 
helping the perpetrators of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to evade judicial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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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信诈骗犯罪，作为传统诈骗犯罪与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相结合的新型犯罪，是一类高科技、远程、

非接触性犯罪，具有取证难、打击难、抓捕难、追赃难、定性难等特点，这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破案难度

[1]。同时，伴随着网络犯罪模式的不断更迭，电信诈骗相关犯罪链条也更加精细完整，上下游关联犯罪

的分工更加明确具体。一方面，上下游犯罪行为人之间隔着多重层级，上游犯罪分子通过线上传达指令

等方式控制下游犯罪行为，意思联络关系较弱；另一方面，为逃避司法追究、迷惑受害者，电信诈骗犯

罪人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中间的帮助力量达到犯罪的既遂。实践中，支付结算行为即其中一种最为常见

的电信诈骗犯罪帮助行为，起到了帮助电信诈骗犯罪人取得对受害人资金控制权的关键作用。对于该行

为的刑法规制主要体现为设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称为“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

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称为“掩隐罪”)等罪名来进行打击。但在实践中，两罪名在定性上仍存在较大争议。

本文将对在电信诈骗中提供支付结算的帮助行为进行全面审查、综合分析，探讨区分“帮信罪”与“掩

隐罪”的恰当路径。 

2. 电信诈骗中支付结算行为刑法规制现状 

笔者以“电信诈骗 + 支付结算 +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关键词，通过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

检索 2015 年以来的刑事案件，共检出 8023 件，见图 1。以“电信诈骗 + 支付结算 + 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为关键词，共检出 548 件。1 以检索的案件为样本，结合 C 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

实践，可以观察到电信诈骗中支付结算行为在罪名定性上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Open Access

 

 

1网站名称：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详细网址：https://law.wkinfo.com.cn/，浏览检索日期截至 202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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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atistics of judgment documents for the crime of aiding trust and concealment 
图 1. 帮信罪与掩隐罪裁判文书统计 

2.1. 突显帮信罪适用的倾向 

根据检索数据显示，支付结算行为下帮信罪的适用率远超过掩隐罪，占比 90%以上。可见在“断卡”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作为打击信息网络犯罪下游帮助行为的堵截性罪名，帮信罪在司法实践中被大规模

适用，出现了泛化、口袋化的趋势[2]。针对同一类型的犯罪行为，罪名的定性却呈现出两级分化的趋势，

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源于两罪名在行为方式上的竞合、司法机关证据采信规则的差异以及电信诈骗犯罪

取证困难等多重因素。 

2.2. 行为定性存在争议 

为具体说明两罪在司法适用中的真实情况，笔者以 C 区人民检察院司法实践数据为例进一步阐述。据

统计，C 区人民检察院近三年来共有 207 起电信诈骗犯罪案件被提起公诉，对于支付结算帮助行为的罪名

适用，涉及帮信罪的案件共 167 件。其中，有 31 起案件最终由帮信罪改为以掩隐罪提起公诉。电信诈骗

犯罪中支付结算行为类型亦呈现多样化，常见的有“跑分”模式、虚假交易模式、“压卡”模式等[3]。这

些行为既有帮助转移犯罪所得的外观，又具有推动信息网络犯罪的本质，故在罪名认定上存在争议。 

2.3. 争议焦点较为明晰 

结合司法实践案例以及罪名适用情况来看，电信诈骗中对于支付结算行为的定性存在公诉机关提起

公诉最终变更罪名以及一审认定罪名在二审中改判的情况。归纳起来，对于两罪的司法适用争议焦点主

要在于：如何准确理解提供银行卡并转账和支付结算的关系；两罪均为电信诈骗犯罪下游犯罪的情况下，

上游犯罪的既遂对罪名认定有何种影响；两罪的主观“明知”要件应如何理解其实质内涵并进行区分[4]。
本文对于两罪名的分析以及区分路径的选择亦围绕以上争议焦点展开，以求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对于两罪

的界分标准，避免同罪异罚的情况，有力、准确地打击电信诈骗活动。 

3. 电信诈骗中支付结算行为司法认定的争议焦点厘清 

3.1. 支付结算行为的本质系资金的转移 

支付结算虽然作为帮信罪的法定行为方式之一，但是其具体的概念要件并未规定于帮信罪的法律规

定之中。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考察刑法中其他与支付结算行为有关的罪名中对其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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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述。根据《支付结算办法》2 以及 2017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

题座谈会纪要》3 中的规定，支付结算是指通过法定的结算方式实现货币资金的转移，包括资金的转入与

转出。该行为的本质特征是一种资金清算和转移。在电信诈骗犯罪中，资金的转移存在于以下几种情况

中：一是被害人将被诈款项直接打入支付结算行为人账户；二是支付结算行为人通过转账、取现、套现

等方式将资金转入电信诈骗犯罪人账户；三是被害人直接将资金转入电信诈骗犯罪人账户后，再由电信

诈骗犯罪人将诈骗所得汇入支付结算行为人账户。不论是从被害人到支付结算行为人再到诈骗犯罪人的

“中转型”，还是从被害人直接到诈骗行为人的“直达型”，均体现出资金的转移，即存在着支付结算

行为。 
在帮信罪中，根据《“断卡”会议纪要》第 4 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

用于接受电信网络诈骗资金，但是行为人未具体操作实施转账、套现、取现等活动的，不认定为支付结

算行为。因此，有观点认为，帮信罪中的支付结算就刑法一般意义上的支付结算相比较，作了限缩处理，

仅特指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或不法资金从行为人处流出的行为，而被害人资金流入行为人账户、诈骗犯罪

人流入行为人的资金转移均不属于支付结算行为[5]。仅提供两卡而未帮助转账、套现、取现的，不属于

帮信罪中的支付结算行为，故转账、套现、取现等行为才是支付结算的核心[6]。笔者认为，首先，支付

结算行为不限于在电信诈骗犯罪人和支付结算行为人之间进行资金流动，而是存在于两者以及被害人三

方之间的资金转移。其次，支付结算行为的本质不易认定为转账、套现、取现活动，即单纯以行为人是

否操作实施资金账户来进行判断是不准确的。支付结算的本质是资金的转移。《“断卡”会议纪要》中

对于帮信罪入罪行为方式的限缩，并没有改变支付结算行为的本质，而是应认定为在人卡分离的情况下，

仅提供银行卡、信用卡的行为本身无法导致资金的流动，仅能够视为提供了支付结算行为的工具，即帮

助之帮助。因此，对于单纯提供银行卡、信用卡，但并未实施货币资金转移行为的，应当谨慎入罪[7]。 

对于掩隐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明确将“提供资金账户”认定为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在电信诈骗犯罪中，如果行为人提供资金账户进行电信诈骗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转移，符合支付

结算行为的特征，亦能够认定为一种支付结算行为。可见电信诈骗犯罪中的支付结算行为，究其本质特

征，帮信罪和掩隐罪均存在以其行为方式入罪的可能性。 

3.2. 支付结算行为实行的时间点判定 

支付结算行为人进行帮助行为的时间点决定着被转移资金的性质如何定性。若支付结算行为发生在

电信诈骗犯罪实施过程中、尚未既遂之前，此时被害人交付的被诈资金尚未转化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不存在成立掩隐罪的可能。因此，需要界分电信诈骗犯罪何时达到既遂，以此来判定在不同时间点实行

的支付结算行为如何定性。 
电信诈骗犯罪虽是一种信息网络＋诈骗手段的新起犯罪，但信息网络只是犯罪手段和工具上的延申，

罪名的认定及既遂标准的判断并没有脱离传统诈骗犯罪的限定。诈骗罪既遂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

欺骗行为→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

财产损失[8]。由该犯罪行为的基本构造出发，基于诈骗罪的不同环节，对于既遂的时间点主要有“控制

说”、“失控说”和“财产损失说”等观点[9]。“失控说”以被害人处分财产，失去对财产的控制权为

判断既遂的时间点。该观点认为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将被诈资金汇入电信诈骗犯罪人指定的账户。用于

 

 

2《支付结算办法》第 3 条：支付结算是指单位、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结算方

式进行货币给付及资金清算的行为。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第 18 条：支付结算业务是商业银行或者支付机构在收付

款人之间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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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该资金的账户不论是否由诈骗犯罪人直接控制，在汇款行为完成后，被害人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情

况都已经终局形成，犯罪已然既遂。基于当前我国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情势，确立“失控说”作为

既遂的标准有助于被害人财产权益的保护[10]。“财产损失说”以被害人的整体财产遭受损失为既遂标

准，其在电信诈骗犯罪中与“失控说”确立的既遂时间点无限接近。亦有学者认为，由于电信诈骗犯罪

中，被害人在将资金转移至诈骗犯罪人所提供的账户后，该笔资金往往会被快速转移分散至各个账户，

被害人通过挂失等手段避免损失的可能性较小。被害人失去对于资金的控制权以及诈骗犯罪人取得控制

权具有同步性，对于“控制说”和“失控说”的区分已经较为模糊[11]。 

笔者认为，在没有支付结算行为人介入的场合，被害人将资金直接转移至诈骗犯罪人控制的账户，

此时控制权的失去和取得确有重合性，诈骗犯罪人取得财产犯罪即既遂。此时，采用“失控说”并无

不妥。但是现电信诈骗犯罪为逃避司法追究，掩饰资金来源性质，控制权从被害人最终到达电信诈骗

犯罪人之间相隔多个由支付结算行为构成的层级。控制不应该仅看占有的状态，而是以事实上的管领

力为判断标准。首先，电信诈骗犯罪人没有形成对资金的直接控制；其次，支付结算行为人不存在诈骗

犯罪的故意，往往基于赚取佣金或者帮助掩饰犯罪所得的目的进行资金的转移。此种情况下，两者形

成一种类雇佣关系，支付结算行为人作为银行卡、信用卡的实际操作者、控制者，可以随时通过改变密

码或者划取现金等方式打破与诈骗犯罪人之间的联系。实践中的“黑吃黑”、“掐卡”现象 4 的频发也

说明了存在支付结算的中间环节的情况下，被害人将资金控制权转移给支付结算行为人时，诈骗犯罪

人尚且没有取得真正的控制，诈骗犯罪没有既遂。此时采取“失控说”会导致诈骗犯罪的既遂时间点

不当提前。 
因此，判断电信诈骗犯罪既遂的标准应该采取“控制说”，即以诈骗犯罪人事实上取得对被害人被

诈资金的控制权为判断标准。具体到司法实践中，上游被诈资金经过中间的支付结算环节最终应流入诈

骗犯罪人及其共同犯罪人账户，诈骗犯罪即既遂。在诈骗犯罪人取得和控制款项之前的支付结算行为系

促进、推动电信诈骗犯罪的既遂和实施完毕；而在诈骗犯罪人已经控制款项之后又发生的资金的转移和

流动，此时该笔资金的性质应认定为犯罪所得。 

3.3. 对于“明知”构成要件的判断标准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对于帮信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表述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2016 年《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对于掩隐罪的主观心态规

定为“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可见在电信诈骗犯罪中，进行支付结算的行为

人不论触犯何种罪名，在主观构成要件上都以“明知”为必要。 
“明知”规定于刑法总则之中是作为一种结果归责的构成要件，即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

成危害结果。而在分则中的“明知”，是总则构成要件基础上的特殊要件，要求行为人在一般“明知”

内容之外还必须对某种特殊事实有所认识，即附加了入罪的行为条件，应该视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素之

一[12]。帮信罪与掩隐罪对于“明知”的认识内容有所差异，但对于其认定和判断标准是一致的，在进行

两罪的区分之前，应先明确作为要件性规定的“明知”实质内涵如何。 
对于“明知”的内涵，笔者认为应理解为“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明确知道”系支付结算

行为人持故意心态的典型情况，即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性仍实施该行为，认识对行

为具有支配力。行为人主观上能够明确认识到电信诈骗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其帮助行为对犯罪的实行、

完成等具有促进作用，具有当然的可归责性和可惩罚性[13]。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帮信罪的主观要件，有

 

 

4“黑吃黑”、“掐卡”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帮助上游电信诈骗犯罪人转账、套现的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待被诈资金进入银

行卡后，并未继续转移至电信诈骗犯罪人指定的账户，而是通过挂失等方式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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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归纳为“概括性明知”，即只要求行为人知道帮助的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即可，对于上游犯

罪的具体罪名和构成要件不要求“明知”[14]。对此，笔者认为，“概括性明知”是在电信诈骗犯罪行为

下，存在多级卡模式时，支付结算行为人对于上游诈骗犯罪有具体认识的可能性比较低，仅知道其系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对于具体涉及的罪名无认识，符合电信诈骗犯罪去中心化、多极化的特点。

但不能认为“概括性明知”等于“可能认识”或者“也许认识”，其主观要件仍为“明确知道”，只是

对于明确知道的内容要求程度较低。 
其次，对于“应当知道”的判断标准，有学者认为，“应当知道”包含了应当知道但是实际上不知

道的本质上无认识的情形，如果将“明知”认定为“应当知道”，会扩大主观归责的范围，且应当知道

但是实际上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认识到应该属于过失的范畴而不是故意[15]。笔者认为，“应当知道”并

不是将故意犯罪归为过失犯罪。“应当知道”并不是一种有罪推定，相反，是在合理的证明条件下排除

了无罪的可能，是一种在“明确知道”的高标准无法达到时候的推定判断标准。“明知”作为一种隐含

在内心的认识状态，客观证据进行认定的难度高，如果将主观要件仅限定为“明确知道”，将会提高入

罪的证明标准，将罪名的构成与否完全托付于行为人是否如实供述。在此种情况下，引入“应当知道”

的判断标准，在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进行“明知”的认定[16]。根据《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解释》第

十一条 5 的规定，帮信罪中的“明知”应当包括有直接证据加以证明的知道和以间接证据加以推定的知

道[17]。有直接证据加以证明的知道即“明确知道”，而以间接证明加以推定的“明知”应认定为“应当

知道”的情形。 

4. 电信诈骗中支付结算行为下帮信罪与掩隐罪的界分路径 

4.1. 客观帮助行为上的差异：以电信诈骗犯罪的既遂为区分 

如前文所述，电信诈骗犯罪进程中，不同时间节点实施的支付结算行为罪名的认定不同，以“控制

说”来判断电信诈骗犯罪人是否犯罪既遂。 

4.1.1. 帮信罪成立于电信诈骗犯罪实施过程中 
对于帮信罪的性质学界存在着“帮助犯的正犯化”和“帮助犯的量刑规则”[18]等不同观点，但是

不论何种认定，都没有脱离对于其帮助犯的定性。根据一般的刑法理论，帮助犯依赖于实行行为的实施。

因此，帮信罪行为人要对电信诈骗犯罪的完成起到物理或心理上实质性地促进或推动作用，其发生的时

间点是在电信诈骗犯罪预备或实行过程中。上游诈骗犯罪如果尚未开始实施或者已经既遂，不能成立该

罪。 
帮信罪的犯罪对象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具体到支付结算行为上，进行支付结算资金的性质

可能是用于诈骗的资金、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支付的资金以及帮助者收到的佣金等。不仅包括犯罪所得

和犯罪收益，可能也包含其他用于网络犯罪的资金。 

4.1.2. 掩隐罪成立于电信诈骗犯罪既遂之后 
掩隐罪又被称为赃物犯罪，是上游犯罪既遂后的事后帮助行为。其犯罪成立与上游犯罪息息相关，

认定掩隐罪，应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电信诈骗犯罪人已经取得对被害人因错误认识而处分的财

产的控制权，上游犯罪既遂后，这部分财产转化为犯罪所得及收益流入支付结算行为人账户。 

 

 

5《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

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一) 经监管

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二) 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三) 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四) 提供专门用

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五) 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

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六) 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七) 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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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隐罪指向的犯罪对象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即犯罪所得的物或者财产上利益及其产生的天

然孳息和法定孳息[19]。电信诈骗犯罪作为取得利益型犯罪，诈骗犯罪人基于被害人因错误认识取得的财

产属于犯罪所得。在电信诈骗犯罪还没有既遂的时候，行为人参与其中帮助转移犯罪所得，应按照承继

的共同犯罪处理。故掩隐罪中的犯罪所得出现的时间点为上游犯罪既遂之后[20]。 
应当注意的是，两罪主要区分点在于支付结算行为发生的时间点而不在于上游犯罪是否查证属实。

不能认为上游犯罪查证属实即构成掩隐罪而仅确认上游犯罪行为存在尚未查证属实就构成帮信罪，上游

犯罪是否查证属实仅关系证明问题，而支付结算行为的发生时间点才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21]。 

4.2. 主观认识因素上的差异：以“明知”的内容和目的为区分 

4.2.1. 犯罪“明知”的内容差异 
帮信罪“明知”的内容为上游犯罪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行为。在电信诈骗尚未既遂的情况下，

行为人明知支付结算行为可能用于诈骗资金的收取、转移，“明知”其实施的支付结算帮助行为具有促

进网络犯罪实施的现实危险。掩隐罪“明知”的内容为明知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进行窝藏、转移、收

购、代为销售等掩饰、隐瞒行为。行为人在进行改变资金形态、将资金分散转移至不同账户等支付结算

行为时，明确知道该资金的性质为赃款赃物。 

4.2.2. 犯罪所持的目的差异 
帮信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帮助电信诈骗犯罪人完成电信诈骗活动，帮助上游违法犯罪行为的

实施，不带有帮助其逃避司法追究的意图。支付结算行为提供两卡转账或套现往往是为了赚取佣金或者

手续费，以推动电信诈骗犯罪的实施，没有掩饰资金来源以逃避司法机关追查的目的。而掩隐罪行为人

将犯罪所得分散转移等行为会给司法机关查清犯罪事实、搜集犯罪证据等带来极大的阻力。犯罪所得及

收益是衡量上游电信诈骗犯罪造成危害结果严重程度的重要因素，应该根据法定的追缴程序进行追缴，

行为人进行转移、隐藏的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及时打击犯罪。因此其是在上游犯罪完成后，帮助上游犯

罪逃避司法追究而实施的妨害司法的行为。 

4.3. 行为人是否实际操作账户对罪名认定的影响 

情形一：行为人明知电信诈骗犯罪人在进行利用信息网络的犯罪，仅有提供银行账户的行为，将自

己的账户完全置于电信诈骗犯罪人控制下。此时账户的使用完全由电信诈骗犯罪人决定，不再受到行为

人意愿的影响，账户接受被害人转移的资金时应当认定为诈骗犯罪已经既遂，行为人此时没有帮助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的目的，即使在中间进行了告知密码或帮助刷脸转移资金等操作，也应该认定为帮

信罪而非掩隐罪。 
情形二：行为人在提供银行账户之后，又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进行了资金转账、帮

助套现等行为的，应认定为掩隐罪。此时行为人主观上系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客观上实行了配合

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为。 
情形三：行为人使用本人身份信息或银行账户进行支付结算行为。根据《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

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规定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

的收益，为他人提供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等方式进行转账、取现、套现的，

以掩隐罪论处，突出了使用非本人开设的信用卡资金账户。而帮信罪的行为方式没有强调使用非本人账

户。在实际犯罪活动中，如果行为人出售本人的信用卡资料或身份信息，被他人用于信息网络犯罪的，

应也认定为行为人已完全脱离对于账户的控制，其出售行为起到了帮助电信诈骗犯罪实施的作用，应认

定为帮信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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